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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加
云
哥
華
埠
分
會
介
紹
僑
費
女 

出
路
宣
言

凡
人
莫
不
爲
子
女
計
久
遠
而
往
往
丕
能
如
願
以
償
者
無
萬
全
之 

計
811故
也
僑
胞
欲
得
萬
全
之
計
割
乎
有
大
好
之
机
會
在
當
前
幸 

勿
錯
過
失
之
也
今
黃
君
鴻
鈞
欲
爲
蹴
國
僑
胞
溶
萬
全
之
計
副
特
一 

將
其
在
上
海
所
辦
之A
B
C
內
衣
公
司
來
盡
兩
國
招
股
擴
大 

之
黃
君
非
爲
資
本
未
充
而
招
股
實
欲
利
益
飛
及
而
招
股
也
僑
胞 

如
欲
占
壹
份
之
利
益
爲
子
孫
計
久
盛
當
躡*

股
多
多
益
善
勿 

用
懷
疑
也

上
海ABC

內
衣
公
司
駐
加
拿
大
云
咕
華
埠
協
助
華
僑
囘 

國
發
展
實
業
分
會
執
行
委
員
會

關
祟
頴 
委
員
長

黃
寄
生 
書
記

李
日
如 
趙
屛
珊 
胡
峰
卓 
林
舉
振 
朱
廣
煒 
黃
均
强
， 

李
給
珉 
黃
紀
杰 
陳
景
山 
李
照
画 
朱
直
民 
蒋
安
繁 

雷
家
奕 
黃
樹
鄭 
鄧
湛
隆 
吳
季
謙 
周
耀
初 
司
徒
英
石 

黃
瞋
余 
葉
求
茂 
李
永
 
李
復
生 
劉
雲
伯 
黃
文
德
〜 

黃
昂
紹 
黃
樹
柏 
徐
焯
棠 
關
慌
崇 
曾
雲
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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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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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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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國
以
實
業
爲
本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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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A BC
公
司
短
協
助
華
僑
囘
國
發
一 

展
實
業
總
會
繰
章 

㊀
命 
名 
上
海 ABC

公
司
駐
美
協
助
華
僑
囘
國
發
展
實
業 

總
會 

- 

， 

㊁
维 
址 
本
總
會
設
在
美
洲
大
埠
另
設
分
會
於
美
洲
各
叶
要 

城

市

一

， 

@
宗 
旨 
協
働
鼓
舞
聯
絡
美
加
墨
等
國
華
僑
囘
國
發
展
實
業 

共
浄
共
榮
爲
宗
旨 

a
組 
織 
凡
泰
同
情
於
本
會
宗
旨
之
華
僑
可
以
加
入
爲
會
員 

甲 
凡
會
員
佔
有 ABC

公
司
股
份
大
洋
五
百
元
以
上 

者
爲
實
力
會
員

乙
凡
看
員
佔
有ABC

*

司
股
份
大
洋
賣
百
元
至
四 

百
元
者
爲
贊
助
會
員
一

⑤
公
員
會 
本
總
曾
委
員
會
由
上
海
總
公
司
董
事
局
選
派
委
員 

九
名
紺
織
之
執
行
本
總
會
事
務
其
權
貴
另
細
則»
 

定
之 

)

㊅
經 
費 
本
會
會
員
無
担
負
經
費
之
義
務
一 
槪
曹
用
俱
由
上
一 

海
總
公
司
支
理

①
俺 
利 
凡
會
員
皆
有
設
計
提
議
之
權
交
由
委
員
會
議
訂
轉 

呈
總
公
司
董
事
局
分
別
採
納
執
行

甲 
凡
經
董
事
局
接
納
之
計
割
本
總
公
司
對
於
該
計
創 

所
用
人
才
及
經
濟
之
援
助
均
宜
與
以
充
分
之
協
助 

乙
凡
實
力
會
員
於
五
年
之
內
有
加
認
股
份
至
一
千
元 

之
權
利
滿
期
而
不
加
認
股
份
者
是
爲
自
*:
其
權
利 

其
餘
優
待
辦
法
參
照
本
公
司
章
程
四
十
一
條
辦
理 

兼
享
有
鼓
章
程
下
列(
丙
〕項
之
利
益
贊
助 

丙 
贊
助
與
實
力
會
員
享
有
本
公
司
姿
僑
招
待
部
及
下 

㊀
代
理
房
屋
買
賣
收
租
事
項 
㊁
買
賣
商
品 

@
孤
兒
寡
婦
資
產
信
托

®
   

»
查
商
業
市
况 

一 

丁 
凡
會
員
細
載
榮
館
須
早
一 
個
月
通
知
本
公
司
定
當 

派
人
到
船
碼
頤
妥
爲
招
待

附
則 
本
公
司
加
添
股
份
一 

6--四
十
万
元
之
辦
法 

甲 
原
有
資
本
六
十
萬
元 
~

" ㈣
銀
行
借
款
援
助

一:■

乙
尙
存
所
溢
之
紅
利
十
嘗
萬
餘 
兀 

丙 
商
標
之
價
値 

一

上
列
三
項
一
槪
與
新
舊
股
東
平
均
繼
續
營
業
如
常
另
外
新
股
東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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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無
創
辦
費
之
担
負
因
生
意
創
辦
已
久
現
在
營
勤
如
常
特
立
此
會 

備
歓
求
五
千
名
會
員

置
百
元
者
壹
千
名
，
二
百
元
者
壹
千
名 
三
百
元
者
一 
千
名 

、
四
百
元
者
壹
千
名 
五
百
一
兀
者
壹
千
名
： 

將
來
此
五
千
會
員
爲
發
展
實
業
之
基
礎
也
凡
嘗
員
創
新
事
業
又 

能
徵
求
本
會
員
爲
股
東
合
力
協
助
之
一L

方

▲
股
本
辦
法

所
認
之
股
份
派
列
下
各
分
註
册
獨
立
性
質
般
票
亦
分
開
發 

二
成
半
爲
銀
行
股
份 

二
麻
半
爲
百
貨
公
司
反
旅
舘
股
价 

五

成

爲

製

造

廠

股

份

丁
1
方
舍4
幺 

▲
本
公
司
章
程

第
四
十
一
條 
本
公
司
附
設
模
範
村
訂
定
優
副
股
東
辦
法
如
左 

一 

凡
賣
萬
元
之
股
東
在
優
等
模
軌
材
享
有
壹
歌
半 

之
地 

二 

二 
凡
五
千
元
之
股
東
在
特
等
模
範
村
享
有
七
分
之 

.

继

三 
凡
三
千
元
之
股
東
在
普
通
模
範
村
享
有
四
分
之 

地以
上
三
種
均
連
公
園
及
馬
路
之
地
在
內
享
有
永 

遠
之
主
傕
若
後
日
將
股
票
轉
讓
顧
人
此
箱
爲 

舊
股
東
所
有
倘
其
自
願
放
秦
善
與
公
司
短r
1
 

四
凡
 e
千
元
以
上
之
股
東.得
與
叫
員
生
宅

%.
零
租 

屋
同
享
利
益
每
間
每
月
租
金
大
槪
五
元
至
求
元 

另
有
權
在
普
通
模
範
村
購
地
国
造
房
屋
卄 

五 
凡
佔
有
股
份
五
百
元
者
之
實
办
會
員
育
權
企
職 

員
暁
範
村
購
地
自
造
房
屋
二 

一， 

六 
凡
享
有
各
模
範
村
雄
者
及
有
在
各
村
購
地
着 

宜
用
加
添
加
皮
多
筆
共
價
目
若
干
要
候
下
日
各 

村
佈
置
妥
當
然
俊
定
奪
卷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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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年   

&
月 6
日
以
前
付
一 

股
者
方
能
享
受 

〔詳
細
章
程
投
函
索
取)

入
會
書

夕

上
海ABC

內
衣
公
司
駐
美
協
助
華
僑
回

2  

國
發
展
實
業
會
委
員
諸
公
鑒
敬
啟
着.*
 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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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愿
加
入
爲
貴
會
露

—

認
曾
■
 

份
上
海
大
洋 

鼠i
M

君
介
紹
人

千
圖
料 SS

民
國
甘
产
月
 
日 

一
認
股
合
一 

認
股
者
請
將
此
入
會
書
截
斷
寄
來
大
毋
總
會
辦
事
處
並
希
同 

時
報
吿
加
拿
大
辦
事
處

凡
加
拿
大
學
僑
認
股
者
睛
另
通
函
關
崇
頴
委
員
長
爲
盼 

若
交
股
銀
之
時 a
將
此
書
豊
倂
寄
來 

—

美
國
國
家
銀
行
大
鑒
茲
付
上
美
金

員
請
將
此
欵
加
入
上
海ABC

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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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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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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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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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書
及
所
認
之
股
銀
一 

溜
時
價
每
百
若
干
共
若
干
美
金
直
盟 

岡
叱
銀
行(
用
英
文
地
址)
照
收
火
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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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蔣
通
令
嚴
禁:

軍
隊
駐
紮
孔
廟 

重
慶
部 
蔣
介
石
三
月
拾
二
日
通
令
全
國 

嚴
禁
軍
隊
駐
紮
孔*

原
令
云
(
銜 

略) 

國
于
天
地.
*
有
與
立
，， 
孔
子
之 

道 
昭
垂
貳
千
餘
年 
爲
我
國
民
族
豈
切 

文
化
之
中
心 
凡
忠
孝
仁
愛
禮
義
廉
恥
之 

各
種
固
有
美
德 
莫
下
秉
其
淵
源 
受
其 

化
育 
後
世
建
廟
崇
祀 
理
宜
永
矢
勿
替 

♦
嗣
後
所
有
各
省
市
之
孔
廟 

一
律
嚴
禁 

軍
跋
駐
紫 
其
已
駐
有
軍
験
者 
應
即
責 

令
尅
日
遷
出 
其
廟
內
規
模 
業
叩
損
毀 

各
省
市
縣
各
級
政
府 
尤
應
設
法
修
葺 

務
須
恢
復
舊
觀 
俾
人
民
獲
資
瞻
仰 

因
以
砥
礪
醇
風 
立
亂
化
民 
所
關
實
大 

務
須
深
體
此
旨 
切
實
照
辦 
並
轉
飭 

一所屬 
-
體
遵
照
爲
要 
中
正
文

•
我
國
否
認 

中
東
路
非
法
讓
渡 

▲
向
國
際
聲
明
書
經
已
公
布 

A
根
據
協
定
申
述
我
國
立
塲 

▲
對
於
一 
切
權
利
完
全
保
留 

南
京
信
中
東
鐵
路
非
法
讓
渡
事 
我
國 

曾
分
別
疊
向
蘇
日
兩
方
提
出
抗
議 
售
路 

草
約 
最
近
於
三
月
拾
一
日
在
東
京
簽
字 

我
國
當
局
再
提
嚴
重
抗
議 
同
時
並
擬 

就
聲
明
書 
分
致
有
關
係
各
國 

一
本
我 

國
歷
次
抗
議
之
主
旨 
根
據
民
拾
三
之
中 

俄
協
定 
重
行
申
述
我
國
之
立
塲 
且
鄭 

重
聲
明 
該
路
全
綫
在
中
國
境
內 
又
因 

中
國
之
特
許 
而
後
有
現
存
之
地
位 
蘇 

聯
政
府
無
論
以
任
何
方
式 
將
該
路
讓
渡 

中
國
方
面
均
認
爲
係
不
合
法
之
行
爲 

且
認
爲
係
國
際
間
之
謬
舉 
中
國
政
府
對 

此
完
全
保
留
其
權
利 
此
項
節
畧
暨
聲
明 

書
已
於
十
六
日
下
午
發
出 
茲
探
誌
診 

聲
明
書
全
文
如
下 
查
中
東
鐵
路
全
綫 

敷
設
於
中
國
領
城
以
內 
爲
中
華
民
國
政 

府
暨
蘇
維
埃
聯
邦
政
府
共
同
經
營
之
企
業 

此
路
旣
爲
東
省
必
不
可
少
之
交
通
工
具 

其
地
位
之
重
要 
.不
僅
關
係
中
國
之
經 

濟
組
織 
且
關
係
歐
亞
兩
洲
之
鐵
路
交
通 

舷
路
係
由
中
國
政
府
供
給   

W
部
份
資
本 

特
許
敷
設
，其
現
有
之
地
位 
經
明
白 

規
定
於
民
國
十
三
年
中
蘇
兩
國
所
簽
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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